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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2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 5樓第五會議室 

主持人：周召集人至宏                                     
出 席 者：林金賢副召集人(蕭美香簡任秘書代)、謝禮丞防疫窗口、張照勤防疫專家教授、吳宗

明教務長、林建宇總務長(張人文專門委員代)、張嘉玲國際長、鄭中堅主任、陳育毅

主任(陳品澄行政辦事員代)、梁振儒主任 
列 席 者：秘書室石文宜專員、教務處課務組邱文華組長、教務處課務組趙潔怡行政辦事員、教

務處註冊組王鳳雪專員、國際處外籍與大陸學生事務組鄧文玲組長、國際處外籍與大

陸學生事務組李美瑩行政辦事員、人事室二組黃佳琳組長、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林

書弘副技術師、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安全衛生組施凱軒副技術師、主計室林秀謙

專門委員、體育室場地器材組詹家駿行政辦事員、圖書館典閱組李麗美組長、圖書館

陳佳琪專員、學務處林秀芬簡任秘書、學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張秀慧護理師、學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許文馨護理師、學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葉淑錦聘僱護理師、學務處住

宿輔導組楊竣貴組長、學務處住宿輔導組謝育璐行政組員、學務處住宿輔導組劉珮儀

行政辦事員、學務處學生安全輔導室蔡文慶校安老師、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廖志強組長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陳奕君組長、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簡幼娟專員、學生會代表周政緯

同學 
紀錄：葉淑錦聘僱護理師 
 
壹、 主席致詞 

農曆春節過後即將迎來新學期，為討論相關校園防疫措施召開本次會議，也再次提醒師生

落實勤洗手及自主健康管理。 
貳、 報告事項 

一、教務處提供各校因應防疫實施安心就學狀況 

學校 因疫情影響之境外對象 實施措施 

清大 因政策無法入境之學生 

經授課教師同意後，於實體授課時同時提

供數位學習材料，如影片、教材等，屬安

心就學措施下可行之方式，並非「遠距教

學實施辦法」下規範之遠距教學。 

成大 已註冊之學生 

中山 因政策無法入境之學生 

中正 因政策無法入境之學生 

高醫大 因政策無法入境之學生 

中央 全校學生 

 

二、張照勤防疫專家教授簡介「發燒篩檢工具結果和 COVID-19確診案例間之關係」(如附

件一)，並以獸醫學院為例分享階段性防疫管制措施(如附件二)。依據科學證據顯示

體溫量測並非良好篩檢工具，主要策略為邊境管制與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師生若有不

適請主動通報系所及健諮中心；倘本身為相關高風險族群如：家中有於醫療院所工作

之眷屬、接觸境外返台者，則須提高警覺，若有不適情形應立即就醫，並主動告知相

關接觸史。 
 

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校園防疫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0年 2月 3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18359號函辦理(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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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敬請各單位依照本校傳染病防治實施辦法之分工執掌表落實上述來文提及之相關

防疫措施、加強防疫整備及校園環境消毒。 

三、請參閱本校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園防疫工作注意事項(如附件四)。 

決  議： 

一、請各單位依據教育部公文(附件三)進行相關防疫措施。 

二、由於目前台灣疫情控制穩定，部桃事件後也無本土案例，相對由社區感染來源風
險極低，因此體溫量測維持上學期做法，暫不重啟管制各大樓人員進出與體溫
量測，以加強防疫宣導與強化自主健康管理之方式進行，各單位辦理大型集會
活動應予管制採實聯制，並量測體溫；依「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
公眾集會」確實做好防疫措施。 

三、請健諮中心提供衛教宣導相關注意事項，並請師生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
教育部規定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在家中與有相關風險者有接觸史者，應主動通
報學校。 

四、疫情如有任何緊急狀況，授權召集人周副校長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規
定，啟動相關防疫措施。 

 

第二案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因應教育部重新開放受理境外學位生入境申請作業 (如附件五)重新開放入境申

請檢疫要求，提請討論。 

說  明：境外生居家檢疫後之採檢作業規定學校應安排學校防疫專車或防疫計程車及陪同

人員載送學生到院採檢。 

辦  法：針對防疫專車及陪同人員是否可由校方統一協調處理，提請討論。 

決  議： 

一、境外學位生於居家檢疫 14 日期滿須外出至醫院採檢者，為降低陪同人員可能意
外感染之風險，由國際處外籍與大陸學生事務組/學務處學生安全輔導室提供相
關資訊及動線圖，以利境外學位生至醫院採檢。 

二、為避免境外生搭車時之群聚風險，規劃每車至多兩人之防疫專車或計程車，境外
生居家檢疫期滿若因語言溝通需陪同人員至醫院採檢，其衍生防疫專車或計程
車費用，授權學務處協助與主計室及相關單位協調。 

三、學生於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身體若有異常狀況，應立即通知衛生局或
撥打 1922 專線做妥適處理。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有關教育部來函，為維護受疫情影響無法來臺之境外學生受教權益，擬請前揭學

生所屬學系配合提供安心就學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100017980號函辦理(如附件六)。 

二、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若有因疫情影響無法入境之學生，授課教師應確保學生學

習品質之前提下，提供學生彈性修課機制，以維護學生受教權，前述所指彈性修

課機制應包括同步或非同步之遠距教學、使用遠距教學教材或學習平台系統進行

教學及討論等等。 

三、教務處擬援往例，依旨揭學生申請之安心就學需求，請各學系(所、學位學程)配

合提供前述彈性修課機制並規劃辦理教師有關遠距教學學習平台操作說明及支援

數位助理(TA)培訓說明會。 

決  議： 

一、政府於 2月 8日甫開放境外學生可以申請入境，請教務處通知受疫情影響境外生
修習課程之授課老師(疫情影響無法來臺之境外學生名單由國際事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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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授課程有境外學生因申請簽證、在台實施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不
能到校上課，請老師同意受影響境外學生採用安心就學措施，於學生到校上課
前提供數位學習教材(最長約 9 週)。 

二、請國際事務處通知受疫情影響無法來臺之境外學生應儘量於開學前 3週(3月底
前)抵達台灣，至遲於開學 6週內抵台(亦即 110年 4月 2日前)；授課教師若同
意提供之安心就學措施，彈性調整上課方式，學生應落實並完成教師課堂要
求，且於完成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後，即應到校上課。 

三、各單位依本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辦理相關事宜，倘有
疑問請逕洽本校聯絡統一窗口教務處註冊組王鳳雪專員，以避免資訊傳遞之落
差。 

附帶決議：由於學校是大眾群聚重要場合，本校師生配合實施居家檢疫 14天及自主健

康管理 7 天者，居家檢疫期間外，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亦不得進入校園，合計

共 21天，以有效防範社區傳播。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上午 11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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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發燒篩檢工具結果和 COVID-19確診案例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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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以獸醫學院為例分享階段性防疫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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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有關教育部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延後開學及落實防疫措施之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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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本校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園防疫工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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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有關教育部來函重新受理境外學位生入境申請作業之相關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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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有關教育部來函為維護受疫情影響無法來臺之境外學生受教權益提供   

安心就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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